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郑铁学院人〔2009〕 98号
关于2009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
评审工作的安排意见

院属各单位：

为了开展好2009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评审工作，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教育厅的工作部署，结合我院实际，现就我院2009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评审工作安排提出如下意见：

一、有关政策

（一）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者的现职务任职年限均从实际聘任时间开始计算，且需满足最低任职年限要求。

（二）申报正高级职务、破格申报、转系列（专业）申报、一步到位申报人员须到相应评委会进行答辩。

（三）全日制研究生上学期间不计算为任职年限。

（四）各系列申报评审条件，详情见河南职称网（网址：http://www.hnzc.gov.cn/）或学院人事处网页，其中2009年教师（实验人员）系列职称评审按新修订的“高校教师（实验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豫人社[2009]273号）执行。根据上级精神，“教育教学研究论文”今年暂不作要求。

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安排
（一）学习文件，建立推荐、评审组织（9月7日—9月9日）

召开职称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文件精神，部署我院2009年度职称工作；组建2009年度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推荐小组和2009年度学院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各系（部）、国际教育学院、实验实训中心成立高校教师（实验）系列职称推荐小组，学院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指导成立非高校教师系列职称推荐小组。

各单位传达学院职称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相关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河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09年度我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豫职改办[2009]4号），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规范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豫人职[1997]11号），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南省监察厅、人事厅《关于进一步严肃职称工作纪律的通知》（豫人[2002]30号）。（以上文件均可在人事处主页查看）

（二）个人申报、资格审查和部门推荐（9月10日—9月23日）

1．填写表格。申报人员从人事处主页“2009年职称工作”专题下载填写《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简表》并打印（一式三份）；下载河南省职称工作信息系统软件，按规定填写相关内容。

2．初审。申报高校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和申报非高校教师系列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按《2009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规定》（在人事处主页“2009年职称工作”专题）的要求向相关推荐小组提交申报材料和证件，推荐小组负责初审并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简表》上加盖单位印章（一式三份）。（9月10日—9月12日）

3．上交材料。各推荐小组将申报人员的所有申报材料报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事处）。（9月14日）

4．资格审查和内容审核。人事处根据个人申报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审核出生年月、学历及学位证书、专业工作年限、任职资格证书、聘书（或聘任令）、职称外语合格证（符合免试条件者在人事处主页下载并填写《免试审批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及任现职以来教育教学获奖荣誉情况；教务处对申报人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教学质量考评结果）、教学成果等有关材料进行审核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科外处对申报人的论文、著作、获奖证书、专利证书、成果鉴定证书及经济、社会效益等主要业绩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申报人根据反馈的审核鉴定意见修改自己的《评审简表》后提交人事处、教务处和科研外事处进行复审。（9月15日—9月19日）

5．部门推荐。人事处、教务处、科外处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后，将一份《评审简表》返回各推荐小组。各推荐小组组织申报高校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非高校教师系列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述职，根据申报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工作态度和效果、个人业务能力以及申报材料，对照所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对申报人提出评价意见，将评价结果报送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事处）。（9月21日—9月23日）。

（三）材料集中公示。公开展示申报人员经审核过的全部申报材料并加盖人事处印章。（9月24日—9月26日）

（四）学院确定副高级以上职务推荐人选（9月28日—9月30日）

1．学院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推荐小组推荐的副高级以上人选进行把关，提出审查意见。

2．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推荐小组召开会议，根据专业技术职务空岗数和申报人员业绩，推荐拟晋升高级职务人选。

3．学院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上报人选名单。

（五）学院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上报推荐材料。(10月9日—10月15日)

（六）筹备召开学院高校教师系列中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会议。(10月—11月)

高校教师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安排另行通知。

三、有关要求

（一）各推荐小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项推荐考核工作，及时向资格审查和内容审核部门以及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推荐人选的材料。申报人材料必须真实、规范、完备，《评审简表》中所填写的工作质、量和业绩等情况，均须有可靠的旁证。对不符合规定要求和弄虚作假的材料，各推荐小组可以拒收。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受理除各推荐小组以外的其它单位和个人提交的材料。

（二）强化责任，严肃纪律。申报人对本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首要责任，各推荐小组、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外事处对把关审核负责。发现问题，按豫人[2002]30号文件处理。

（三）申报人业绩材料（包括论文、著作、成果、奖励等）的计算截止时间为有关评委会截止接收材料时间，之后取得的业绩在本年度评审时无效。

（四）各推荐小组和申报人员的各种材料准备和打印，需按照《2009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规定》所列要求执行。

二○○九年九月七日
主题词：技术职务  评审  意见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09年9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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